附件7

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强制清算案

债权人承诺书

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清算组：

本单位/本人承诺向清算组提交的所有债权申报材料，无论盖章、签名与否，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伪造、变造等虚假情况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无异。

违反上述承诺的，由本单位/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

承诺人（机构盖章/自然人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年   月   日

